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其他司法、犯罪及安全統計
資料項目：臺中市政府政風處預防工作績效統計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 發布機關、單位：臺中市政府政風處會計室
· 編製單位：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二科
·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3204
· 電子信箱：min66@taichung.gov.tw
2、 發布形式
·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 書面：
    （ ）新聞稿  （ ）報表  （ ）書刊，刊名：
·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bookmark: _GoBack] （ ）磁片    （ ）光碟片  （v）其他(報表)
3、 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市府各政風機構辦理之預防案件。
·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之事實為準。
· 統計項目定義：
(1) 廉政社會參與：為建立民眾、社區、學校、企業、民間團體的廉政意識，並結合機關及民間資源辦理各項廉政作為，如：擇定攸關民眾權益的廉政議題，召開廉政座談會或論壇；扎根學童及青年學子誠信品德教育，進入本市公私立校園倡廉反貪，另結合機關活動及在地民俗節慶時機辦理社會宣導，落實市長志工首都之施政主軸及行銷本府廉能施政理念，結合志工力量及資源，協助本處辦理廉政宣導、全民督工、民隱民瘼及施政興革事項反映等，藉以達成清廉市政的目的。
(2) 專案稽核：針對本府各機關易滋弊端業務辦理專案稽核，期前預防違失弊端，提供改進建言與正確的反饋資訊，增進機關興利防弊效果。
(3) 公共工程抽查驗：針對本府所屬機關暨學校施工中工程實地抽驗，透過查核書面資料完整性，及檢視現場施工與契約圖說、施工規範是否相符，並透過鑽心試體取樣送驗，以確保工程施工品質。
(4) 廉能透明獎：為貫徹本府「廉能、開放、效率、品質」施政理念，落實廉能政府之目標，鼓勵本府各機關推動建置本府各機關電子化政府行政透明化措施，擴大民眾參與管道，每年度由各機關擇定透明化業務參與「廉能透明獎」活動，促進行政透明及簡政便民。
＊ 統計單位：件、人次、場次、個。
＊ 統計分類：縱行分別以、廉政社會參與、專案稽核、公共工程抽查驗、廉能透明獎為分類標準；橫列以月份為分類標準。
  ＊ 發布週期：年
  ＊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2個月
  ＊ 資料變革：無

4、 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 預告發布日期：次年二月底。(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
  ＊ 同步發送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5、 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本處第二科依據本處暨所屬各政風機構辦理之預防案件填報資料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以檢誤條件查核  資料，並經各該主管機關及本府主計處審核，以確保資料合理性。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表號10999-04-02-2。
七、其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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